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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社会治理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法规制 
林淳 

（贵州民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经济法规制的基于问题，如何正确看待政府与市场在经济生态

系统内各自的功能及作用，是经济法规制的核心问题。因为这样的认识直接导致了经济立法的体

系构建与内容规则。经济法规制是国家实施经济治理与尊重市场调节的基本依据，也是施行经济

法治与社会治理的根本前提。所以，从社会治理的背景下来讨论经济法规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制

度条件及制度生成条件，有利于真正建立和完善经济法规制的体系和内容，从而使得经济法治生

态化地融入社会治理的结构体系内，达到优化社会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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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经济法研究以来的永

恒主题，从政府职能最初渗入经济发展领域以克服市

场不足开始，政府的职能就开始不断扩张：从政府逐

步取代一部分市场及市场领域内的私人职能部门发

展到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公平及提供社会保障等

领域
[1]（P11）

。在政府职能扩张挤占了自由市场空间的同

时，伴随而来的是政府支出不断增加，权力寻租而导

致的腐败多发，社会控制效率低下，公众税赋沉重，

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使得社会矛盾激化。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法律规制的社会治理背景 

当前市场是一个生态化的经济运行体系，各种

市场因素与政府作用是构成有机市场生态系统的主

要内容。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经济与工业的深

刻变迁逐渐创设出各种新的、政府所负担的义务
[2]（P44）

在政府将职能从政治领域扩展至社会经济领域，从

解决市场的自然垄断并提供公共物品、克服外部效

应与市场信息不对称以克服市场失灵，这是市场经

济条件下政府的基本职能。但是，随着市场生态体

系的发展变化，有关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社会稳

定等问题也被政府职能所涵盖。 

在政府职能逐步扩大的情况下，政府需要不断

拓展财政收入来源，公民税赋沉重，伴随而来的是

政府财政支持大幅上升、公共债务居高不下，腐败

滋生，效率低下等社会问题，从而形成了政府失灵。

为了将政府职能控制在合理而有效的范围，精简机

构以提高效率，合理定位以节省开支，使得政府职

能与市场发展形成有机的生态系统，实施社会治理

已形成共识。社会治理试图将政府在市场生态系统

中的职能与市场自身的发展变化界线进行明确区

分，并在不同的社会结构条件下采取不同的合法性

标准，进而将政府职能定位合法地限制在基本法原

则上以有效限制公权力的恣意扩张。实施社会治理

可以挽救政府公权力已经深入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

领域而导致的政府失灵，或者抑制非理性的乌托邦式

的政治设想以解决政府职能扩张所带来的负面作用。 

在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古老的问题上，随着社

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迁，这又是一个随时更新

的经济法问题。如何在发挥政府职能与坚持市场机

制之间找到一个有效的平衡点，是实施社会治理的

出发点，更是经济法规定的关键问题。提升社会治

理能力与效率，正确有效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是建构良好国家治理体系的目的所在，同时也是经

济法规制的关键理念问题。基于市场生态系统和社

会结构现状，认识这种高度复杂性和系统性问题离

不开经济法规制和社会治理的法治环境。因此，从

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来展开系统分析是必要的，在

这样的层面上正确认识社会治理系统和法律系统对

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作用和影响也是必需的。 

有鉴于此，在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框架下，

从多功能多层次系统分析以及相应的多学科的视角，

来思考新时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法律调整是必

要的，其中涉及经济改革和法治建设的一系列重要问

题。这些问题包括市场与政府功用的适当定位，政府

失灵或市场缺位情况下的法律调整，公法与私法规制

的界限，经济立法与市场保障的有效发挥等等。 

二、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法规制条件 

社会治理的规范体系其主要框架是由基本的法

律制度来构成。在一个具有合法性和普适性、强制

性和稳定性的法律规制系统内，社会治理的各种措

施才能得到有效运行。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

经济法规制应当被视为法律体系内最为直接和重要

的合法性依据。即使政府职能随经济发展与时俱进，

吐故纳新进行变革，也应当在经济法基本框架下来

进行，否则，法治原则将会遭到破坏，公权力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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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效制约而出现恣意行为产生，进而降低了政府

职能的实施效果。 

经济法规制的社会资源配置系统中，政府配置

资源与市场配置资源是经济系统内部两种最为重要

的子系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主要体现在这一领

域。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他将政府职能定义为市

场的守夜人，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建立国防、完善司

法行政来维持社会秩序。然而，在自由竞争过程中

弗里德曼却认为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政府的职

能就是居中裁判社会经济主体之间的纠纷而已。但

是，凯恩斯却在经济长期衰退的可能性假设下认为

政府的职能就是施行宏观经济调控，并通过扩大财

政支出来以弥补市场不足。在此基础上，萨缪尔森

还强调了即使在较为成熟的市场条件下，也会存在

微观经济无效率、宏观经济不稳定以及社会分配的

不公问题，而政府职能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科斯与

斯诺则从维护产权的角度提出了政府的职能主要就

是界定和维护经济主体之间的产权关系。 

可以看出，政府与市场关系在经济法规制上其

最为重要的是明确政府职能，提高政府职能实施的

效率以弥补市场发展的不足。即使至今人们仍在怀

疑发挥政府的职能能否实现对市场缺陷的弥补，或

者认为成熟的市场就足以能够避免市场本身的局

限，但是政府在社会经济领域的管理已经不是一个

假设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所以，经济法规制

需要解决的从制度上有效明确政府治理经济社会的

基本原则，并有效控制政府公权力的恣意行为，这

是处理两种关系的首要任务。 

在规则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应当首先尊

重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先性，充分发挥私法自治在市

场运行领域的重要作用，经济法规制在这样的领域

就得控制政府公权力的干预或参与。发挥政府职能

只是弥补市场的不足，但是并非意味着政府行为可

以取代或部分取代市场主体的行为。正如奥尔森所

说：如果公司的内部权力只掌握在政府行政首脑手

中，那么用以防止专制行为出现的机制往往就难以

发挥作用
[3]（P29）

。发挥政府职能在市场的公共物品和

外部效应、公平竞争和分配等方面具有市场无法自

行克服的优势，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行政机构的效

率问题，政府财政支出与权力恣意行为的局限。经

济法规制就必须将公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

将公权力的自身优势发挥出来为市场服务，否则，政

府扩张职能后因自身缺陷无法得到弥补而给经济社

会带来的损失则将比市场自身缺陷的后果更为严重。 

在充分发挥自由市场功能的基础上通过政府作

用的准确参与，在克服市场缺陷的同时能有效规制

政府公权力的恣意行为，是经济法规制体系的基本

原则。因此，经济法规制的基本目标在于提升政府

对市场公平性与效率性的作用，缩减政府开支、减

轻税赋而给市场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而不是以政府行为来代替市场行为。 

在规则政府配置资源问题上，政府职能必须明

确具体，政府职能的扩张或对新经济领域的管控与

治理需要首先得到基本法的许可或授权。因此，在

经济法规制上必须有效明确政府职能和有效限制政

府权力，否则政府职能的恣意扩张必然会挤压市场

更为有效的配置行为，从而导致市场的人为失灵。

在经济法规制上如果只是粗线条的规定政府的职能

是进行宏观调节、市场监管与社会管理、以及提供

公共服务这样的表述显然是有缺陷的，这样的规定

无法有效限制政府的权限不说，在社会经济宏观调

控和市场规制上并没有确定政府职能实施的可靠途

径。而且即使提供公共物品的定位准确，但宏观调

控和市场监管的途径如何没有得到明确，在实践中

往往被直接的行政干预所代替。 

经济法规制上需要明确有限政府这一原则。有限

政府并非是极度的限制政府权力，而是在应当交由市

场的决定的事项上必须有效限制政府的权力，在交由

政府决定的事项上也必须明确具体以避免公权力的

恣意行为。政府应当固守职分，而不应恣意跨界干扰

市场生态系统，应当在社会经济领域最大限度的尊重

经济自由与个人自主以确保市场生态系统的独立性

和完整性，从而在国家层面上确立市场经济制度。 

三、国家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

济法规制内容 

当前经济立法规制的基本原则首先应当是最大

限度的尊重私法自治体系，凡是私法自治领域能解

决的问题，则经济法就不应当加以规制。尤其是在

商品与服务的生产上，私法自治具有优先性
[4]（P137）

。

社会经济主体进入市场的自由度高，不公平的行为

方式越少，则市场竞争的功能发挥也就越好。当然，

从传统民法制度体系来看，私法自治对整体市场秩

序运行的保护具有局限性。私法自治对市场主体的

资格条件、企业设立的程序、资本制度、企业内部

治理结构等问题上无法进行有效的规制。对市场垄

断，不正当竞争，经营者与消费者合法权益保障以

及社会福利等内容也无法自行调节。另外，在国际

经济一体化问题上，涉及有关财政、金融手段、税

收、利率与汇率等内容也无法通过私法规制来完成。 

在有关市场主体资格的规制问题上，私法自治与

经济法规制的重叠与交叉不可避免。而且也正是这一

领域导致了这两种规制的矛盾问题。当前经济法规制

市场主体应立足公平性、平等性等机会均等的目标来

进行规制，这样才有利于从知识分散的现实促进创新

与市场发展，否则规制过度必然会侵害私法自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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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导致市场活力不足，创新受到制度的钳制。 

其次是在经济立法问题上，必须强化科学与民

主立法原则。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信息时代的今天，

社会经济发展除了考虑市场秩序的外部作用外，最

为重要的问题落到了创新能力上来，尤其是市场主

体的创新思维和自由意志、企业家独立精神与人格

问题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

用。社会经济增长与进步、就业与福利、市场与需求

的发展都来源于市场主体的创造力。重视市场主体人

的作用，培育创新能力是当前经济法规制的出发点。 

将政府职能发挥与市场调节纳入法治的框架，

首先要转变立法思路。在立法指导思想上需要体现

政府对社会经济主体行为调控手段的放松，降低政

府在市场中的计划或指令，减少政府直接或间接从

事经济活动的份额。另外，应当规制政府及时与准

确的收集市场信息，处理有关数据并适时进行公布；

政府应当基于社会公共秩序与利益，合理监督经济

主体对法律的遵守和执行。 

建立完善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经济立法规制

必须充分考虑各类市场主体的权利及利益，合理规

制经济主体之间的博弈条件。不用说，制度环境对

研究经济组织是至关重要的
[5]（P331）

。建立起权责公平、

机会均等、信息公开透明、程序公正的市场博弈经

济法律体系。对于经济纠纷或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

应当在尊重私法自治原则下，由经济主体在基本法

律框架下选择决定纠纷解决方式。只有在此基础上

形成的经济法律制度才可能取得更好的实效，从而

实现社会的善治。经济立法需要改变以往政府的直

接管理或管制的立法模式，改变由政府来包办或主

导的经济纠纷解决模式。 

再次，要转变经济立法的结构和内容。经济立

法规制在结构上应当重点与私法和行政法的体系进

行协调和搭配。将必须由政府实施的基于社会公共

秩序与市场安全的事项交由行政法来调整，而由市

场主体自行决定或解决的经济事项则交由私法来调

整，经济法所规范的则主要是有关反垄断、反不正

当竞争、公共财政与支出、市场准入资格的监督、

税收与补贴、许可及临时管制等问题。因此，在国

家经济治理体系中，经济法规制体系必须与国家治

理体系内其他子系统规范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符

合现代法治精神，体现现代国家在政府与市场关系

上的普遍共识和准确定位。虽然社会生活是人们在

共存过程中做出的个人选择或个人决定不断被创造

出来的，我们不能事先设定完善的社会或完善的法

律是什么样子的
［6］（P189）

。但是，这些规范可以通过能

否顺应市场发展、能否保护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权

和经济发展权，来评估其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最后，在简政放权的当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指导

下，取缔过时及不合理的行政审批、行政许可和繁琐

的资格准入程序等，强化公平竞争、正当竞争、权益

保护的执行力度，完善配套措施与监督制度。建立健

全税法与财政支出法律法规，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从

而提升政府的执政能力与政府执政水平，提高执政效

率，集约社会成本以至最终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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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is based on the problem of econ

omic law regulation, how to correctly treat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in the economic ecosystem within their r

espective functions and role, is the core issue of economic law and regulations. Because such knowledge directly le

ads to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content rules of economic legislation. The regulation of economic law is the basi

c basis for the state to implement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respect market regulation, and it is also the fundamenta

l premis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nomic rule of law and social governance. So, from the background of the so

cial governance to discus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regulation for the economic law system con

dition and system generated conditions, conducive to establish and perfect the regulation of economic law system a

nd the real content, so as to make the economic rule of ecological transition into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governance s

ystem, achieve the goal of optimization of social system in order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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